
   KOHIA TERRACE SCHO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学区申请者的法定声明  
 
 

注意：做出虚假声明为犯罪行为。  
 
教育部已经提议家长们应该被警示下列做法可能承担后果：故意提供虚假地址或者做出居住在学区的安排（尽管目的只

是暂时居住）意图不正当地获取入学优先权。例如： 

• 短期租房居住在学区内 

• 安排临时寄宿在学区内亲戚或朋友的家中。 

• 将学区内亲戚或朋友的住址作为临时借用的住址，同时又不打算持续居住在那里。 
 

如果学校获悉该学生不再居住在入学申请表上提供的地址，并且学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学生临时居住在学区内的目的

即图谋不正当地获取在学校入学的优先权，学校董事会将重新考虑该生的入学批准。除非家长可以在 10 天内给出一个令
校方满意的解释，否则校方将判令该生的入学批准无效。该行为条款可参见 1989年《教育法》110A章节。 
 

如果学校认为有必要，学校有权进行调查，获取信息，以帮助学校做出决定。调查可能包括家访。  
 
我，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郑重地声明如下： 
            家长/监护人的全名（使用大写字母） 
 

1.  本申请表中所包含的内容完全是真实而准确的。 
 

2 我的孩子的当前及常住地址是：  
 

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 
 

我明白根据学区标准接收的学生在 Kohi a Ter r ace School 上学期间应居住在学区内。如果我搬出学区，我同意我的孩子
必须转学至我们将迁入的学区内的学校。 
 

本人谨凭《1957年宣誓及声明法》做出此项郑重声明并确信其为真确无讹。 
 
 

日期：2009年_____月_____日  于奥克兰 
 
 

签名： 
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.    

           （家长或监护人） 
 

签名：  
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  印章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太平绅士或律师） 
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
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       . .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定声明的授权证实人的详细信息—大写字体） 

请注意：学校的招生在下列流程完毕后被视为完成：  
• 所有入学前的手续都已经完成，并且被校方正式认可和接受 
• 学生开始入学，即：直到学生开始上学后，入学才开始生效 

入学取决于：  
• 预备入学时提交的个人资料的所有变更都已经以书面形式通知校方  
• 个人资料的所有变更都已经获得校方的书面认可：符合《入学简章》( Enr ol me nt  Sc he me )上的规定。即：在预备

入学时，作为学区内学生被接收的学生，在开始入学时，必须仍然居住在学区内。   
• 预备入学期间提供的个人资料是准确的。  

 


